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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103 号 
 

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3 年 1 月 31 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2022 年年度业绩预告》

（以下简称“业绩预告”）显示，你公司预计 2022 年实现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为-145,000 万元

至-95,000 万元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扣

非后净利润”）为-135,000 万元至-85,000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

所有者权益（以下简称“净资产”）为-60,000 万元至-5,000 万

元，你公司股票交易将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我部对此表示

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实并作出说明： 

1.业绩预告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6,000 万

元至 22,000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超 70%。同时，你公司自 2019

年起持续大额亏损，预计将资不抵债。请你公司结合公司所处行

业环境、主营业务经营状况、收入结构变化情况等，说明你公司

报告期收入大幅下滑、净利润持续多年亏损的主要原因，结合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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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净资产为负的情况，分析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

确定性，以及你公司为改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拟采取的相关措

施。 

2.业绩预告显示，你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科鼎实”）因受疫情持续、行业政策调整以

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影响，报告期内预计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约为 2

亿元。2021 年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对中科鼎实商誉期末余额为

80,598.48 万元，并计提商誉减值 12,701 万元。请你公司: 

（1）根据《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——商誉减值》等相关

规定，说明你公司 2022 年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、资产组的认定

标准、依据和结果，商誉减值测试的计算过程，重要假设、关键

参数选取的依据及合理性，相关减值计提是否充分合理。 

（2）你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披露的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

所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对中科鼎实商

誉进行减值测试时，预测中科鼎实 2022 年营业收入为 69,994.82

万元，利润率为 15.4%。你公司 2022 年半年报显示，中科鼎实

2022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、净利润分别为 11,975.79 万元、

-22.18 万元，同比分别下降 80.94%、100.44%。请你公司结合中

科鼎实报告期内业绩情况，说明前期商誉减值测试时关键参数选

取是否合理审慎，预测情况与实际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及合

理性，是否存在前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。 

3.业绩预告显示，你公司对应收款项、其他应收款、其他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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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工具等资产进行减值测试，预计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资

产减值准备约 2.5 亿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本次计提大额信用减值损失涉及欠款方的具体情

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欠款方名称，与你公司、你公司董监高及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，款项金额、性质及账龄，欠款方

偿债能力及信用风险，说明报告期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

合规性。 

（2）说明其他权益工具核算的主要内容，并结合相关被投

资企业的主要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，说明你公司对前述股权公

允价值的测算过程，相关资产减值损失确认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

准则》的规定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2 月 7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

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年 1月 31日 


